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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

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依賴該等內

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新加坡證券交易所有限公司概不對本公告內作出的任何陳述、載列的任何報告或發表的任何意見的

準確性承擔任何責任。

Elec & Eltek International Company Limited
依利安達集團有限公司 *

（於新加坡共和國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新加坡公司註冊編號：199300005H

（香港股份代號：1151）

（新加坡股份代號：E16.SI）

海外監管公告

上市規則第 13.10B 條公告

本海外監管公告乃轉載自依利安達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所作出的公告。為遵守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第 13.10B條的規定，上市發行人若向其證券

上市的任何其他證券交易所發佈任何資料，亦須同時公佈向該其他交易所發佈的資

料。請參閱隨附本公司於二零一五年二月二十七日在新加坡證券交易所有限公司發

出的公告。

承董事會命

依利安達集團有限公司

副主席

張偉連

香港，二零一五年二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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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董事會由以下董事組成：－

執行董事：－ 非執行董事：－

張偉連（副主席） 張國榮（主席）

鄭永耀

吳漢鐘

 獨立非執行董事：－

 黎忠德

 梁海明

 鍾偉昌

* 僅供識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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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告乃依利安達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根據新加坡證券交易所有限公司上市手

冊（「新交所上市手冊」）第 704(13)條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香港聯交所」）證

券上市規則第 13.09條及 13.10B條的披露責任而作出。本公告原文以英文編製。倘

本公告的英文本與中文本有任何歧異，概以英文本為準。

根據新交所上市手冊第 704(13)條的披露

根據新交所上市手冊第 704(13)條，在發行人或其任何主要附屬公司佔有管理職位

而身為發行人董事或主要行政人員或主要股東的親屬的人士披露如下：

姓名 年齡
與任何董事及╱或
主要股東的家庭關係

現時職位及職責，
以及年度擔任職位

年內職責及擔任
職位（如有）
的變動詳情

張國榮 59 鄭永耀（本公司執行
董事）之姐夫。

張偉連（本公司副主席兼
執行董事）之胞兄。

自二零零四年十二月十三日
起任非執行董事。

自二零零五年二月三日
起任主席。

自二零零五年五月十二日
起任僱員優先購股權計劃
委員會成員。

無變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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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年齡
與任何董事及╱或
主要股東的家庭關係

現時職位及職責，
以及年度擔任職位

年內職責及擔任
職位（如有）
的變動詳情

鄭永耀 49 張國榮（本公司主席兼
非執行董事）之妹夫。

張偉連（本公司副主席兼
執行董事）之姐夫。

自二零一四年八月一日
起任執行董事。

自二零零五年五月十二日
起任僱員優先購股權計劃
委員會成員。

自二零一四年
八月一日起調任
為執行董事。

張偉連 44 張國榮（本公司主席兼非
執行董事）之胞妺。

鄭永耀（本公司執行董
事）之內妺。

自二零一四年八月一日起任
執行董事。

自二零一四年八月一日起任
副主席。

自二零一四年八月一日起任
執行委員會主席。

無變動

承董事會命

依利安達集團有限公司

張偉連

副主席

香港，二零一五年二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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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僅供識別


